[bookmark: _GoBack]108年嘉義市災害防救深耕第3期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嘉義市防災士招募暨培訓計畫」
1、 主旨
　　近年來受到氣候變遷影響，天然災害強度有加劇之趨勢，亦促使複合式災害發生頻率提升，考驗著公部門災害防救能力與效率、民眾自救與互救能力，如本市近年發生之水災（短延時強降雨、豪雨）、風災以及難以預測之地震災害等。因此為培育民眾自救與互救能力，並使其能協助市府、區公所執行災害防救工作，將依據內政部發布之「防災士培訓及認證管理要點」辦理本市防災士培訓課程，使防救災能力深入本市各地區。

2、 防災士協助工作重點說明
(1) 平時：
1. 協助社區防災相關工作，做為社區防災工作推動的主要骨幹。
2. 協助公所推廣社區防災，讓更多社區能有意願參與。
3. 與社區內或鄰近地區的志工團體、企業、社福機構等建立聯繫管道與合作關係。
4. 掌握社區和鄰近地區的災害潛勢、脆弱度。
(2) 災時：
1. 擔任聯絡之窗口，掌握與通報最新災情資訊。
2. 社區如有災情時，能進行通報。
3. 協助社區居民採取正確行動，能夠迅速應變。
4. 協助公所執行應變工作，如疏散避難、收容所開設與管理等
(3) 災後：
1. 組織社區民眾進行復原工作。
2. 協助公所掌握社區災情。
3. 能夠協助或引導外部資源進入社區來協助復原重建。
4. 能夠擔任公所與社區溝通協調的橋樑。

3、 防災士運作方式
(1) 區公所每年汛期前更新防災士基礎資料名冊，並調查可協助防災工作之時間，調查表如附件一。
(2) 防災士每年至少須參與2次公部門舉辦之相關防災活動(如社區防災、企業防災、宣導活動、災情勘查、量測雨量、協助民眾量測淹水深度與申請補助等)，並請活動主辦(如嘉義市政府、區公所等)單位提供相關證明資料。
(3) 區公所應詳實紀錄防災士服務時數與事蹟，並確認證明資料，以利提報防災是展延資格，活動紀錄表格如附件二。

4、 資格限制
　　具初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者。

5、 招募對象
(1) 嘉義市韌性社區民眾。
(2) 嘉義市里長。
(3) 嘉義市民間志工團體。
(4) 嘉義市社福機構。
(5) 嘉義市避難收容處所管理單位。
(6) 年滿18歲以上，具服務熱枕之民眾，能配合參與災防工作，而不支領酬勞者。
P.S不限性別，鼓勵女性參與。

6、 招募人數：預計100人。

7、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協辦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8、 培訓時間
	1.第一日：民國108年9月7日(星期六) 上午09：00~下午17：00。
　　2.第二日：民國108年9月8日(星期日) 上午08：20~下午17：00。

9、 培訓地點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5樓禮堂(嘉義市立學街16號5樓)

10、 師資說明
依據內政部消防署公布之防災士基本師資與種子師資名單。



11、 培訓課程表
表1第一日培訓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與目標
	講師

	08：40～09：00
	報到

	09：00～09：50
	防災士職責與任務、我國災防體系與運作
	內容：
1.了解防災士基本概念。
2.了解防災士權責與任務。
3.認識臺灣災害防救體系與運作。
目標：
使防災士明白自身權責及任務，並且能瞭解臺灣現階段災防體系的運作，當防災士在執行任務時能有明確的目標及明白如何運作。
	銘傳大學林文苑教授

	09：50～10：40
	我國近年災害經驗及災害特性
	內容：
1.災害管理之基本概念。
2.我國近年災害經驗及災害特性。
目標：
在執行防救災任務前，先瞭解災害管理各階段的意義及工作，並且對於可能面臨的災害種類及狀況，有事先的認知。
	

	10：40～11：00
	休息

	11：00～11：50
	資訊掌握、運用及社區防災計畫
	內容：
1.了解災害資訊應用。
2.災害潛勢及防災地圖介紹。
3.認識災害謠言的威脅及解決之道。
4.災害資訊發布與取得。
5.災害資訊傳遞。
6.了解如何編撰社區防災計畫。
目標：
使防災士能清楚掌握防救災資訊，並且瞭解如何實際運用，另外對於社區防災計畫的撰寫及使用，能有所瞭解。
	銘傳大學林文苑教授

	12：00～13：30
	午餐

	13：30～14：20
	基礎急救訓練
	內容：
基本急救訓練(CPR+AED)、簡易止血包紮、傷病患搬運及身心障礙者協助等。
目標：
讓防災士熟悉相關基礎救護術的操作。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德安分隊
林瑞哲小隊長


	14：20～15：10
	急救措施實作(含急救術科測驗)
	
	

	15：10～15：30
	休息
	
	

	15：30～17：00
	急救措施實作(含急救術科測驗)
	
	


註：1.每節課50分鐘，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
　　2.術科測驗：包含心肺復甦術施作、自動心臟電擊器操作及止血、包紮與固定等三項，任一項目不合格視為不通過，須於一年內補測，補測後未達標者應重新參訓。(檢核表如附件三)
	表2第二日培訓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與目標
	講師(暫定)

	08：00～08：20
	報到

	08：20～09：10
	個人與居家防護措施
	內容：
1.學習地震、風災、水災及火災之個人與居家防救災準備及因應對策。
2.避難疏散的原則。
3.災後生活維持的因應原則。
目標：
讓防災士明白上述課程，不只防災士自身有幫助，也能透過平常的防救災宣導，教導民眾相關個人防救災知識。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德安分隊
林瑞哲小隊長

	09：10～10：00
	個人與居家防護措施(情境練習)
	內容：
將第6堂課所上之內容實際操作，例如疏散避難演練；火災滅火、火災逃生及地震避難等。
目標：
因上述內容並非聽過課後就能實際操作，需透過實際操作並不斷地複習，才能更加熟悉，並且將相關知識轉授給民眾或應變時實際用上。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德安分隊
林瑞哲小隊長

	10：00～10：20
	休息

	10：20～11：10
	社區防災工作推動與運作
	內容：
1.瞭解社區防災之推動及運作。
2.瞭解社區防災之工作內容。
3.瞭解社區中防災士之職責。
目標：
使防災士瞭解推動社區防災工作的各項內容，並能後於社區災害防救實務工作上能充分運用，本課程包含社區防災之基本概念及防災地圖之製作注意事項。
	屏科大葉一隆教授

	11：10～12：00
	社區避難收容場所開設與運作
	內容：
1.社區避難收容場所之運作流程。
2.防災士於避難收容階段能扮演的角色。
3.避難所相關營運遊戲(例如：HUG、…等)實作課程。
目標：
使防災士瞭解我國避難收容的流程及運作，並且在避難收容階段能扮演的角色，如何協助民眾，順利進行避難及協助收容處所開設。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防災計畫實作與驗證
	內容：
1.災害圖上訓練(例如：DIG、…等)實作課程。
2.綜合以上所學課程內容，透過推演與實作來驗證並學習靈活運用。
目標：
讓防災士熟稔並靈活運用相關防災知識及技能，學習在模擬的災害情境下蒐集、傳遞資訊、判斷，並具體地預設瞬息萬變的災害狀況，以學習迅速及正確的know-how。
	中央警察大學盧鏡臣副教授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防災計畫實作與驗證
	
	

	16：00～16：10
	休息

	16：10～17：00
	學科測驗


註：1.每節課50分鐘，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
           2.學科測驗：及格標準須達60分以上，未達60分者，須於一年內補測，補測分數須達70分以上，補測後未達標者應重新參訓。
12、 報名方式
    請參加者務必於108年8月30日前回傳報名表予本計畫協力團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駐局人員林郁翔先生(傳真：05-2762171；E-mail：linsiang@yuntech.edu.tw；親送：嘉義市政府災害管理科)，或於本市防災資訊網進行線上報名（http://dpinfo.chiayi.gov.tw/node/183），若有相關問題可撥打05-2716660轉225。
表1嘉義市防災士培訓報名表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男　　女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通訊地址：
	同上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連絡電話：
	住家
	
	傳真：
	

	
	辦公室
	
	EMAIL：
	

	
	行動電話
	
	
	

	服務單位：
	
	職稱
	

	學歷：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

	經歷：




	專長：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是　　□否

	午餐：　　□葷　　□素


註：
1.報名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
2.請參加者務必確認兩日課程皆可全程參與，才可進行測驗取得防災士資格。
3.課程結束後如具公務人員身份者，可取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附件一
每週協助服務時間調查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4:00~17:00)
	
	
	
	
	
	
	

	晚上
(18:00~21:00)
	
	
	
	
	
	
	


註：請於較可服務時段打勾。

附件二
防災士參與防災工作紀錄彙整表
	防災士基本資料

	帳號
	
	所屬縣市
	

	姓名
	
	聯絡電話
	

	參與防災工作內容

	名稱
	參與時間
	發予證明單位
簽章
	證明文件編號

	
	
	
	

	
	
	
	

	
	
	
	

	
	
	
	

	
	
	
	

	
	
	
	

	
	
	
	

	
	
	
	

	
	
	
	

	
	
	
	

	
	
	
	




附件三
防災士培訓術科測驗檢核表
	檢核單位
	
	受測日期
	

	受測學員姓名
	
	
	

	項目
	測驗結果
	備註

	心肺復甦術施作
	合格
不合格
	

	自動心臟電擊器操作
	合格
不合格
	

	止血、包紮及固定
	合格
不合格
	

	檢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檢核者簽名：               


※任一項目不合格者，檢核結果應視為不及格。
1
